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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编制了

《关于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

说明》。本专项说明仅供了解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

绩承诺实现情况之用，不适用于其他用途。 

 

一、业绩承诺的主要内容 

根据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（甲方，为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）与新余美福景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和新余春福昌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（乙方）签订的《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出

让人（乙方）新余美福景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和新余春福昌投资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承诺：  

1、出让人承诺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

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净利润(指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)分别不低于 5,200 万

元、6,240 万元、7,488 万元、8,088 万元。其中：非经常性损益的范围，由受

让人与出让人通过协议相关条款约定。 

2、若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2017

年度、2018 年度净利润未能满足盈利承诺，则出让人应向受让人进行现金补偿，

应补偿价款的数额按以下方式计算： 

当年度应补偿价款的数额=[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-（截至当期期

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-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账龄在 6 个月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价

值）]÷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×收购对价－累计已补偿数额。 

如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度应补偿价款的数额小于等于 0，则出让人应向

受让人补偿的金额为 0，受让人亦不因当年度应补偿价款的数额小于等于 0 而向

出让人支付额外价款。上述补偿数额应当用现金形式进行补偿。 

3、在 2018 年度结束后，受让人将聘请经出让人认可的并出具有证券业务

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。如果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＞累计

已补偿数额，则出让人应向受让人另行补偿，应补偿价款的数额=标的股权期末

减值额－累计已补偿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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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18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

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报告号：瑞华

审字【2019】24030022 号），经审计的 2018 年度报表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

润 8,193.88 万元，高于 2018 年度承诺利润（8,088.00 万元），出让人无须对受

让人进行补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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